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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数据难以完全交割、数据产权公平划分困难、个人与企业博弈中企业占优等问题,

文中首先提出了数据收益权概念,以摆脱传统产权概念的束缚,进而使数据交易制度更好地适应数据市场的一般特点;然后引

用经济学的演化博弈分析,将数据收益的直接分配问题转化为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相互试错,发掘不同条件下的趋近于收敛的群

体优势策略,实现了分配的公平性和“卡尔多Ｇ希克斯效率”;最后引入法学中权利权衡的比例原则,使司法审判可计算、可编程、

可调控.算法分析和仿真实验证明,在现实条件下,该博弈框架能良好地实现市场均衡,并发现不同Wij条件下均衡的收敛特征

和收敛速度,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量化分析工具,是计算法学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数据收益权;比例原则;阿列克西;机制设计;演化博弈;计算法学

中图法分类号　TP３０１．６;F０６２．５

　

MechanismDesignofRighttoEarningsofDataUtilizationBasedonEvolutionaryGameModel
SHANGXiＧxue１,HAN HaiＧting２andZHUZhengＧzhou３

１SchoolofCriminalJustice,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１０００８８,China

２DepartmentofFoodandResourceEconomics,UniversityofCopenhagen,Copenhagen１９５８,Denmark

３SchoolofSoftwareandMicroelectronic,Pek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１,China

　

Abstract　Inordertosolvetheproblemsintheprocessofmarketizationofdataelements,suchasthedifficultyofcompletedeliＧ

veryofdata,thedifficultyoffairdivisionofdatapropertyrights,andthesuperiorityofenterprisesinthegamebetweenindiviＧ

dualsandenterprises,thispaperproposestheconceptofdatautilizationtogetridoftherestrictionoftraditionalpropertyrights

concept,andmakesthetradingsystembetteradapttothegeneralcharacteristicsofthedatamarket．Atthesametime,the

evolutionarygameanalysisofeconomicsisusedtotransformthedirectdistributionofdatarevenueintorationalindividualand

enterprisemutualtrialanderror,andtoexplorethegroupadvantagestrategiesthattendtoconvergeunderdifferentconditions,

soastorealizethefairnessofdistributionandthe“KaldorＧHicksefficiency”．Finally,theweightformulaofthe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injusticeisintroducedtomakethejudicialtrialcomputable,programmableandcontrollable．AlgorithmanalysisandsiＧ

mulationexperimentsprovethatthegameframeworkcanwellrealizemarketequilibriumunderrealisticconditions,andfindthe

convergencecharacteristicsandconvergencespeedsunderdifferentWijconditions,providinganimportantquantitativeanalysis

toolforjudicial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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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计算革命中的法学分析新范式

计算相关理论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严谨、规范的科学语言

表述系统,针对模糊评价、社会关系测量等问题提供了量化路

径,还衍生出了“计算工程思维”[１],其利用计算机工程科学和

数学科学来理解人的行为,通过计算工具和模拟仿真实验推

导出社会演化的最佳规则,并通过实验结果指导最佳的政策

制定和干预实施,将社会治理问题转化为工程化的系统设计

和测试问题,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警能力和可控性.



在这场计算革命中,法学问题的研究经历了１９４８年的计

量法律 (Jurimetrics)[２]和 １９７７ 年 的 计 算 法 学 (Computing
Law)[３]等,最终于２００５年确立了计算法学的概念[４].计算

法学也从最原始的利用统计、计量等知识辅助法学分析演变

为综合运用计算、数学和辅助算法、系统等工具开展计算模

型、研究范式、计算理论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综合研究.

１．２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着眼于数据的“聚、通、用”制度的建设已成为各界激

活数据新要素的基本共识.但是,数据的虚拟性、非排他性、

消耗无损性、再生性、异质性等特点[５],给传统以清晰产权、确

定性合约和公开市场为基础的交易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数据的虚拟、非排他和消耗无损等特性使数据在流

通的过程中极易被复制、转售以及超范围使用等.数据的这

种零边际生产成本和难以完全物理交割的特点使数据的占有

权、使用权及其控制无法统一交割.因此,静态的数据财产权

模型无法适用于动态的数据市场交易.

其次,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可简单分为数据采集和数据应

用两个阶段,因此面临着两阶段授权[６]或“二次授权”,甚至

“多重授权”的要求.但这在实践中极其复杂:一方面用户往

往不能仔细阅读晦涩难懂的隐私条款,另一方面用户只能被

动点击“接受”才能享受必要的服务.这种霸王条款或繁文缛

节让“用户知情同意”的权利成为了核心企业免责的漏洞,严

重背离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初衷.

企业作为数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又是数据的“实

际控制者”,其针对个体相关数据的收集、汇总、加工分析和使

用(包括转移出售)不仅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合理途径,更是

发掘数据价值、扩大数据价值的根本来源.但这个过程往往

是隐蔽的、不对称的,数据标识主体和监管方在数据市场中所

掌握的市场信息较少,数据操纵和变现能力也不同,因此依靠

企业主导进行的收益再分配方法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数

据标识主体和监管方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１．３　基于演化博弈的思路

演化分析[７]作为一种生物进化学模型,近年来也被用于

关于代理人或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决策支持,为群体演化提供

了良好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仿真方法[８],在拆迁补偿[９]、河流

等公共资源划分[１０]、知识联盟体参与者行为约束[１１]等方面

被广泛应用.

演化博弈的主要思想是:系统中有两个或多个相冲突的

群体,每个个体又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不同策略在不同群体中

的边际效用不同,而理性的个体通常只会选择边际效用最大

的策略.最终,系统趋于一种稳定状态,即某一类群体具备明

显的占优均衡策略,或者群体中采用某种策略的比例趋于稳

定.群体中不同策略的初始比例与策略的效用函数决定了个

体策略的收敛方向和速度.

１．３．１　数据收益分配的主要思路

鉴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面临的法律制度困境和在实际

操作中遇到的难题,我们试图建设基于数据收益权属与数据

产业场景的交互机制,引入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为数据要

素的定价、收益核算及分配提供必要的工具与机制设计.我

们将数据市场假定为个人(群体)与企业(群体)的一种演化博

弈,弱化数据的产权归属和收益的分配,并通过诉讼的方式进

行调节.最终,个人基于诉讼成本和所得收益形成自己的一

个策略集,而企业也会基于数据的开发,通过分享获益能力与

缴纳罚金来形成自己的一套策略选择.两个群体的不同策略

的收益又与对方的策略息息相关,这就将司法关于“公正”的

问题转化为了经济的“效用”问题.

对数据市场中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和效用函数进行分析

和模拟,寻找不同环境状况(个人申诉成本、企业数据开发能

力、企业数据保护成本、(个人)胜诉率等)下市场的均衡状况

和演化规律,为市场调控提供指引.同时,也可以基于此以社

会福利最大化等为目标探索最佳的(个人)胜诉率,即个人群

体所能获得的数据收益比例.

１．３．２　数据收益分配的方法模型

基于文献研究与市场调研,明确界定“数据产权”、“数据

收益权”等概念,解决“正义”的“交易”问题,展示隐私权货币

化的合理性基础.在给定群体支付收益矩阵的前提下,探索

不同情形下博弈系统的稳定性表现以及演化系统呈现的特

点.通过仿真进一步分析基于演化博弈系统的数据收益权分

配机制在不同给定条件下的演化特征和规律.

１．３．３　数据收益分配机制设计的意义及价值

引入经济分析模型,实现微观经济行为与宏观经济的连

通,为宏观制度政策的建立提供经济分析框架.其中,数据收

益权替代数据产权理论和再分配的方法,融合了不同参与主

体的利益诉求,实现了激励相容,有助于扩大数据市场的总体

收益;将个体的司法救济与整个市场的群体结构、技术水平和

判嬴率等耦合,为目前割裂的监管市场和交易市场提供了连

通的工具.

可计算的分析方法为数据收益权分配提供了可量化的权

衡机制,即通过建立计算模型来判断各方可享有数据收益的

权重及其取舍.由此,对于法律实践中现实的利益冲突,可计

算函数所构建的模型分配机制为司法处理提供了可量化的操

作工具及判断依据,从而增强了司法处理数据权益纠纷案件

的统一性和公平性.

法律行为的本质是经济行为,边际分析同样适用于法律

行为,因此引入边际分析路径可以促使法学研究的数据化和

计量化.在法学研究中,边际分析不仅有利于法律行为的量

化表达,也将引发法律关系的构成、性质及其范围的量化确

定,并进一步影响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法律价值的量

化权衡、设定与落实;与此同时,法律价值与法律制度的量化

权衡和设定有利于法治共识的扩大及其实践的科学化[１２].

２　相关工作

２．１　理论探讨

２．１．１　数据收益权的提出

传统理论下的所有权是最完全的物权,指向占有且控制

的权利.数据作为无形化价值的载体,针对财产利益分配的

所有权制度正在经历从“占有控制”到“利益支配”的转化,表

现为“所有人实现利益”的制度理念[１３].因此,制度层面应从

收益权的角度划分数据使用利益.国际社会关于数据产权的

讨论正逐渐从所有权转向个人利益、行业和企业利益、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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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平衡,强调对数据的访问、控制和权益平衡[１４].这与我

国«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

提出的“研究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的理念一致[１５].

１)此处数据控制者借用了GDPR的有关概念,包括了数据收集存储者、数据加工处理者和数据分析使用者等角色,主要用于与数据标识主体对应.

２．１．２　数据市场参与者及数据收益权的形成条件

从数据产业链条来看,数据市场的参与主体包含了数据

标识主体、数据标识的分发单位、数据收集存储者、数据加工

处理者和数据分析应用者等,可简述为数据标识主体和数据

控制者１).

关于数据控制者的权利,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０年

５月７日发布的«司法保障数字经济十大典型案例»给出了答

案:基于企业对于数据保存与处理所投入的劳动与成本,认可

企业大数据成果的无形财产性质或竞争法上的财产性权益;

同时对于企业拥有的用户数据,承认企业对其经营的用户数

据的权益.这体现了数据流动的重要性,以及数据控制者对

数据的收集、开发、应用所带来的数据增值对数字经济的重要

意义.传统的“(收集的)谁的数据,谁所有”或者“谁收集(数

据),谁所有”的理念逐渐演变为如今的“谁对数据开发与再利

用,谁分享增值收益”的理念.简单概括为 “谁收集,谁保护;

谁投入,谁收益”的基本规则.

数据的标识主体的数据权利则在传统的人格权、财产权

等概念中讨论得较多.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隐私侵害”这

一被动性设计来予以完善.隐私侵害涉及两个方面:(１)标识

主体的“合理隐私期待”[１６](ReasonableExpectationofPrivaＧ

cy),即只要当事人处于某一空间时主观上期待隐私,同时这

种期待被大众所普遍认可,那么该私密载体或空间就属于隐

私权保护范畴[１７].(２)数据控制者的“合理妨害”:１)流转和

应用数据时是否经过 “匿名化”和“脱敏化”等必要安全处理;

２)符合“识别性”与“关联性”标准的个人数据,是否合理贯彻

了“主体同意”制度;３)是否严格遵守数据标识主体授权的具

体操作、应用范围等.典型案例有我国首例大数据产品不正

当竞争案,即“生意参谋”案[１８].

由此可见,数据主体的权益主要分为数据财产权和隐私

暴露的救济.与此同时,德国学者通过实验证明,只需有５０
欧分的优 惠,一 半 的 客 户 就 会 选 择 分 享 自 己 的 邮 箱 地 址

等[１９].用户这种对信息的获取与披露、对隐私的保护诉求的

非绝对性,意味着存在协商与交易的空间.因此,数据标识主

体的一切权利(包括隐私权等)在实践中都可以打包为数据收

益权被定价和计量,这也为经济分析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２．１．３　“重力公式”和“比例原则”

当前数据市场争议中的“各主体收益权的存在与否”演变

为了“用户对数据的知情决定权与企业对数据的开发使用权

的程序是否正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可适时引入阿列克西

比例原则[２０].阿列克西比例原则以其法律原则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精巧的重力公式,用于理性化、定量化地权衡各法律原

则[２１].重力公式将一定个案情形下实现某个原则的重要性

归结为该原则的“重力”(Weight,W),重力为原则被满足的重

要性程度(侵害密度Interference,I)、抽象重力和被侵害的经

验性前提的确定性程度(Reliability,R),这３个要素的乘积与

两方原则的重力的比例关系可表示为:

Wij＝Ii

Ij

Wi

Wj

Ri

Rj

运用重力公式的第一步就是对相冲突的两原则各自蕴含

的上述三要素进行赋值.W,R,I的赋值分为３个程度:轻
(L)、中(M)、重(S);确定了三要素度量值后便可代入公式进

行计算,根据计算结果确定i被支持还是j被支持.当然,该

模型也会出现“平手”的情形,这体现了权衡模式的结构性特

点,这时权衡者享有决定适用任一原则的自由裁量权.我们

可以将个案中个人申诉所获得的支持力度表示为Wij,并设置

Wij∈[０,１],其中,I代表是否具备明显识别性且经过用户知

情同意;W 代表信息侵害风险导致的公民人格权或财产权损

害;R代表程序是否正义,经过了充分的“脱敏”和“匿名化”,

且具备恰当合理的数据应用等流程和范围.

２．２　技术模型构造

２．２．１　模型假设

假设１　数据市场的博弈主体是个人与企业.个人即数

据标识主体,企业是数据实际控制者.１)个人分享必要信息

以获取服务,企业应用数据提升服务质量并收费;２)企业应用

收集的数据开展超出服务范围的业务并获取收益,个人因受

到个人数据泄露或被超范围使用而利益受损,行使申诉权利.

假设２　针对个案来讲,“公平正义”的含义是对“因数据

开发和交易所获得的收益”进行合理分配.但是,对于整个

社会,我们可以将个人对数据收益权的分配额度等价为申诉

的成功概率,记做Rs,因此不成功的概率即为(１－Rs).从社

会管理的角度,分配个案的收益比例与探索全样本申诉成功

概率的效果是等同的.

假设３　个人和企业分别有强硬策略(Ps,Fs)和缓和策

略(Pa,Fp).其中,个人的强硬策略就是申诉,企业的强硬策

略就是完全分享数据;个人的缓和策略就是放弃对隐私权的

经济救济,企业的缓和策略就是严格禁止数据跨实体流动.

假设４　个人和企业的缓和策略的效用分别是(Up０,

Uf０),企业拥有的数据量为nπi(πi为单个用户所贡献的数据,

n为用户数),当采取强硬策略时,原则上会采取必要的安全

措施及正义程序,产生成本为αnπi,所获收益为βnπi;被申诉

的案件数为nRp,因申诉产生的支出为nρiRs,其中Rp为个人

选择申诉的概率,ρi为第i个用户的申诉金额.为了简便起

见,本文将采用平均申诉金额ρ
－.个人对企业造成的效用影

响即为:安全成本απi、分享所得收益βπi、因个体申诉所产生

的罚金ρiRs(即ρ
－Rs).个人采取强硬策略所花费的成本为c,

申诉成功所获得的收益为ρ
－.

假设５　申诉成功的概率与个人申诉金额、企业实质性

损害等有关.若个人申诉金额过高,或者企业实质性损害不

成立,则个人申诉不成功.因此,这里主要参照两个原则:

１)阿列克西重力公式(实质损害是否成立);２)合理妨害(企业

是否有足够的免责条件).因此,关于ρi,ρ
－和Rs,有ρ

－＝ １
t ∑

t

１

ρi,t＝nRp,Rs＝１
t∑

t

１
Wij|ρi＜αn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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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参数说明如表１所列.

表１　参数说明

Table１　Parameterdescription

参数 意义

Up０ 个人采取不申诉策略时的收益

Rs 平均个人申诉成功比例(索赔额受支持比例)
c 个人申诉需要花费的必要成本

Uf０ 企业采取保守经营策略时的收益

β 企业数据开发收益能力系数

n 企业所拥有的用户数

πi 单个用户所贡献的数据量

α 企业应用于数据保护和开发所需必要成本系数

ρi 用户i的申诉金额(效用)

ρ－ 平均个人申诉索赔额(效用)
Rp 个体选择申诉(强硬策略)的概率

Rf 企业选择分享数据(强硬策略)的概率

２．２．２　模型构建

综上,针对个人和企业构建了演化模型,收益矩阵如表２
所列.

表２　收益支付矩阵

Table２　Revenuepayoffmatrix

企业

Fs Fp

个人
Ps (Up０＋ρ－Rs－c,Uf０＋βπi－απi－ρ－Rs) (Up０－c,Uf０)

Pa (Up０,Uf０＋βπi－απi) (Up０,Uf０)

根据上述收益矩阵和博弈关系可以构建个人与企业的复

制动态方程,首先求出个人和企业分别选择不同策略时的适

应度和平均适应度.

当个人采取强硬策略时,其边际期望收益为:

Ups＝Rf(Up０＋ρ
－Rs－c)＋(１－Rf)(Up０－c)

当个人采取缓和策略时,其边际期望收益为:

Upa＝RfUp０＋(１－Rf)Up０＝Up０

个人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Up＝Rp∗Ups＋(１－Rp)Upa

＝Rp∗(Rf(Up０＋ρ
－Rs－c)＋(１－Rf)(Up０－c))＋

(１－Rp)Up０

当企业采取强硬策略时,其边际期望收益为:

Ufs＝Rp(Uf０＋βπi－απi－ρ
－Rs)＋(１－Rp)(Uf０＋

βπi－απi)

当企业采取缓和策略时,其边际期望收益为:

Ufp＝RpUf０＋(１－Rp)Uf０＝Uf０

企业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Uf＝Rf∗Ufs＋(１－Rf)Ufp

＝Rf∗(Rp(Uf０＋βπi－απi－ρ
－Rs)＋(１－Rp)

(Uf０＋βπi－απi))＋(１－Rf)Uf０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群体的策略选择最终指向一个稳定

的状态,使得采取不同策略的个体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

即群体选择的策略的增长率等于它的相对适应性(即相对期

望收益).一旦采取这个策略,个体期望收益比群体的平均期

望收益高,采取该策略的人就会增加.因此,可以得到个人选

择强硬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数量增长率)为:

Rp

􀅰

Rp
＝Ups－Up

＝－(１－Rp)(Up０－(Rf(Up０＋ρ
－Rs－c)＋(１－Rf)

(Up０－c)))

＝(１－Rp)(Rfρ
－Rs－c)

同理,可得企业选择强硬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数量增长

率)为:

Rf

􀅰

Rf
＝Ufs－Uf

＝－Rf ∗(Rp (Uf０ ＋βπi－απi－ρ
－Rs)＋(１－Rp)

(Uf０＋βπi－απi))－(１－Rf)Uf０ ＋Rp (Uf０ ＋

βπi－απi－ρ
－Rs)＋(１－Rp)(Uf０＋βπi－απi)

＝(１－Rf)(βπi－απi－Rpρ
－Rs)

由微分方程Rp

􀅰

Rp
和Rf

􀅰

Rf
可得到个人和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Rp

􀅰

＝Rp(１－Rp)(Rfρ
－Rs－c)

Rf

˙

＝Rf(１－Rf)((βπi－απi)－Rpρ
－Rs){

令Rp

􀅰

＝０和Rf

􀅰

＝０,求解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个人与企业

博弈动力系统的均衡点为(０,０),(０,１),(１,０)和(１,１),以及

(R∗
p ,R∗

f ).

R∗
p ＝βπi－απi

ρ
－Rs

R∗
f ＝ c

ρ
－Rs

ì

î

í

ï
ï

ïï

２．３　技术模型分析

２．３．１　均衡点分析

利用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来分析个人和企业的复制

动态方程,根据微分方程组依次求Rp和Rf的偏导数,得出雅

克比矩阵:

J＝

(１－２Rp)(Rfρ
－Rs－c) Rp(１－Rp)ρ

－Rs

－Rf(１－Rf)ρ
－Rs (１－２Rf)((βπi－απi)－Rpρ

－Rs)
é

ë
êê

ù

û
úú

则矩阵的detJ和trJ 分别为:

detJ＝(１－２Rp)(c－Rfρ
－Rs)(１－２Rf)(Rpρ

－Rs－βπi＋

απi)＋Rp(１－Rp)ρ
－RsRf(１－Rf)ρ

－Rs

trJ＝(１－２Rp)(Rfρ
－Rs－c)＋(１－２Rf)((βπi－απi)－

Rpρ
－Rs)

将均衡点(０,０),(０,１),(１,０),(１,１)和(R∗
p ,R∗

f )分别代

入上式,得出detJ和trJ 的约简表达式如表３所列.

表３　演化博弈系统各均衡点的detJ和trJ 值

Table３　detJandtrJvaluesofeachequilibriumpointin

evolutionarygamesystem

均衡点 矩阵行列式和迹表达式

(０,０)
detJ＝c(απi－βπi)

trJ＝βπi－c－απi

(０,１)
detJ＝(ρ－Rs－c)(απi－βπi)

trJ＝－c－(βπi－απi－ρ－Rs)

(１,０)
detJ＝(－c)(ρ－Rs＋απi－βπi)

trJ＝c－(ρ－Rs－βπi＋απi)

(１,１)
detJ＝(c－ρ－Rs)(ρ－Rs＋απi－βπi)

trJ＝(c－ρ－Rs)＋(ρ－Rs－βπi＋απi)

(R∗
p ,R∗

f ) detJ＝
c(ρ－Rs－c)(βπi－απi)(ρ－Rs－απi＋βπi)

(ρ－Rs)２

trJ＝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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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K１＝ρ
－Rs－c,K２＝βπi－απi－ρ

－Rs,K３＝βπi－απi.

其中,K１代表企业分享个人数据时个人申诉相对不申诉所得

的净收益,K２代表个人申诉条件下企业分享个人数据相对不

分享数据所得的净收益,K３代表个人不申诉条件下企业分享

个人数据相对不分享数据所得的净收益.经调研发现,K３＞

０恒成立,并因此成为数据流动和价值创造的根源;c＞０也恒

成立,成为个人选择是否申诉的重要考量.对于无法保证

K３＞０的企业,意味着企业也无能力开展数据流动、交换等相

关业务,因此也不存在产生数据纠纷的可能性.

２．３．２　稳定性分析

根据表２可知,演化博弈均衡稳定性与个人申诉行为和

企业是否分享数据有直接关系.本节探讨个人和企业在不同

收益情况下的市场均衡状况,即不同状况下演化均衡策略

(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ESS)的存在状况.

情形１为K１＞０,K２＞０;情形２为K１＞０,K２＜０.情形

１、情形２下相应的演化博弈系统均衡分析如表４所列.

表４　情形１、情形２下演化博弈系统各均衡点的分析

Table４　ESSanalysisundercondition１and２

情形１
detJtrJ 稳定性

情形２
detJtrJ 稳定性

(０,０) － N 鞍点 － N 鞍点

(０,１) － － 鞍点 － N 鞍点

(１,０) ＋ ＋ 不稳定 － N 鞍点

(１,１) ＋ － ESS － N 鞍点

(R∗
p ,R∗

f ) ＋ ０ 中心点 ＋ ０ 中心点

根据表４可得,情形１的市场最终均衡点是(１,１),即最

终会出现所有人采取强硬申诉策略,而所有企业也会采取强

硬分享策略.情形２的市场没有最终的均衡策略,市场表现

为客户和个人持续不断的动态博弈,交替采取强硬策略.

情形３为K１＜０,K２＞０;情形４为K１＜０,K２＜０.情形

３、情形４下相应的演化博弈系统均衡点分析如表５所列.

表５　情形３、情形４的演化博弈系统各均衡点分析

Table５　ESSanalysisundercondition３and４

情形３
detJtrJ 稳定性

情形４
detJtrJ 稳定性

(０,０) － N 鞍点 － N 鞍点

(０,１) ＋ － ESS ＋ N 不稳定

(１,０) ＋ ＋ 不稳定 － N 鞍点

(１,１) － N 鞍点 ＋ ＋ 不稳定

(R∗
p ,R∗

f ) － ０ 鞍点 － ０ 鞍点

根据表５可得,情形３的市场最终均衡点是(０,１),即最

终会出现所有企业采取强硬策略,而所有个人采取保守策略.

情形４的市场不一定存在均衡策略,如果有,则在(０,１)处,具

体根据trJ表达式可知,当K２≥c时无均衡点,反之(０,１)为

均衡点,市场表现为企业优先采用强硬策略.

３　仿真实验与分析

本研究基于 MATLABＧ２０１８b进行仿真,分别使Rp及Rf

取值为[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并将市场设置为３０(并无特

殊单位,仅用于评估当前初始值下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时间),

以模拟分析均衡出现的情形和形成均衡所需要的时间.

(１)假设场景为情形１,可设定ρ
－＝５,Rs＝０．３,c＝１,βπi－

απi＝３,仿真结果如图１所示.

(a)相位图

(b)个人行为示意图 (c)企业行为示意图

图１　情形１的仿真结果

Fig．１　Simulationresultsundercondition１

当保持ρ
－＝５,c＝１,βπi－απi＝３不变而增大Rs时,即增

大实践中个人申诉被支持的比例,分别假设Rs＝０．４,Rs＝

０．５９８,结果如图２所示.

(a)Rs＝０．４相位图 (b)Rs＝０．５９８相位图

(c)Rs＝０．４个人行为示意图 (d)Rs＝０．５９８个人行为示意图

(e)Rs＝０．４企业行为示意图 (f)Rs＝０．５９８企业行为示意图

图２　Rs＝０．４,Rs＝０．５９８时的仿真结果

Fig．２　SimulationresultsunderconditionsRs＝０．４and

Rs＝０．５９８

根据图４可知,当Rs增大时,实际上增大了相同环境下个

人申诉所得赔款额,从而促使中心点(R∗
p ,R∗

f )的出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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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实现市场均衡的时间都变长.部分个

人的行为会趋向于保守策略(这取决于个人的平均期望收

益),而企业则只会选择强硬策略,即大肆分享数据.

(２)假设场景为情形２,可设定ρ
－＝５,Rs＝０．４,c＝１,βπi－

απi＝１,仿真结果如图３所示.

(a)相位图

(b)个人行为示意图 (c)企业行为示意图

图３　情形２的仿真结果

Fig．３　Simulationresultsundercondition２

根据图３可知,该情形下并无确定的均衡状况,通过图

３(b)和图３(c)可以看到,个人和企业的策略总是在交替循

环,并不会明确将强硬或保守策略作为优势策略,二者彼此制

约、相互转换.

(３)假设场景为情形３,可设定ρ
－＝５,Rs＝０．３,c＝２,βπi－

απi＝２,仿真结果如图４所示.

(a)相位图

(b)个人行为示意图 (c)企业行为示意图

图４　情形３的仿真结果

Fig．４　Simulationresultsundercondition３

根据图４可知,该情形下的稳定状况为所有企业最终选

择强硬策略,而个人选择保守策略.通过图４(b)和图４(c)可

以发现,部分企业也会根据初始个人采取强硬策略的比例而

选择保守策略,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所有个人都为强势主体时.

(４)假设场景为情形４,可设定ρ
－＝５,Rs＝０．４,c＝２．５,

βπi－απi＝１．５,仿真结果如图５所示.

(a)相位图

(b)个人行为示意图 (c)企业行为示意图

图５　情形４的仿真结果

Fig．５　Simulationresultsundercondition４

根据图５可知,该情形的表现与情形３相似,最终的稳定

状况为所有企业最终选择强硬策略.但转化路径又有所不

同,情形３从(１．０)点开始,第一步可以有(１,１)和(０,０)两个

演化方向,即从个人强硬、企业保守的初始状态下个人和企业

都会采取相反的演化策略.但是,情形４不存在从(１,０)向
(１,１)演化的可能性.

４　总结与分析

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当市场出现极端状况(一方完全强

硬,一方完全保守)时市场是不正常的,或是无效率的,这隐含

着市场活力受到了压制.因此,情形３和情形４都应该被避

免,其中情形３表明了个人权利可能受到侵犯,个人让渡出的

权益没有被市场公平地定价,而情形４比情形３稍微有改善,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过度强势行为的发生.

情形１和情形２应该是比较高效的或者对市场有益的.

尤其是情形２,它保证了个人与企业的循序竞争,使得市场活

力被充分激发,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数据的流动,同时平衡好

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相比之下,情形１下的市场过于活跃,会

徒增监管成本和交易摩擦成本,并不一定是市场的最优选择.

在此过程中,个人申诉平均索赔额ρ
－和申诉成本c、企业

数据开发能力系数β和安全成本系数α、法官对于个人申诉的

判赢率Rs都是影响演化博弈系统的重要因素.其中,ρ
－,c和

β,α是个人和企业在博弈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和出价,是社

会生产力提升的重要体现,也是数据市场基础设施的优化目

标.因此,Rs的可操控性成为了该市场调节的重要工具,即正

义和效率的“上帝之手”.Rs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是一个控制

变量.Rs存在明显的自由裁量度,因此和税收比例、分成比例

等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

基于这套演化博弈系统的分析可以发现,它很好地避免

了市场强势主体隐瞒信息或者肆意支配市场资源的情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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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制和安排下,数据标识主体(个人)和数据控制者的效

用都可以通过理性收益函数和成本来计算自己应该采取的行

为,并根据对方的策略进行调整,因此是一种“卡尔多Ｇ希克斯

效率”[２２],而非所谓的“帕累托效率”.这种机制消除了时间

顺序和主观偏好的影响,不存在主观的“默认受害者”角色,保

证了演化过程是双向的,更能实现数据市场全局收益的最大

化,更具宏观治理和政策意义.

结束语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以数据为核心的生产资源和

生产资料的高效配置.本文探讨了物权法视域下数据作为一

种特殊商品或资源时产权划分的难题.同时,以社会福利最

大化的目标为指导思想,开展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之间的

博弈,从 而 实 现 资 源 的 高 效 配 置.最 终 通 过 理 论 推 导 和

MATLAB算法仿真模拟了不同市场状况下的数据主体和数

据控制者的行为策略变化,为市场监管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和

指导.本文引入经济的计量分析,为法学研究和法律问题提

供了可计量的实践,打通了个体经济行为决策与社会宏观政

策的界限,这在数字化社会和算法驱动的新经济中意义重大.

同样,本文没有探讨Rs对演化博弈的直接影响,而是将判

嬴率与申诉额的乘积作为一个整体ρ
－Rs来分析,这是因为目

前的司法实践中暂时无法知晓判嬴率与申诉额之间是否存在

相关性,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与此同时,本文以

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激励相容状况下的演化博弈,

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社会选择函数,因此研究还略显宽泛,未

来将结合主管单位和社会治理的需求构建社会选择函数,对

该分析框架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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